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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改造说明

一、消防水炮自动灭火系统
（一）消防水泵房：
1、新增一座消防水池。
（1）不锈钢成品水箱216m³（12000×4500×5000mm）、有效面积54㎡、有效水深4米，总水深4.5米。
（2）消防水池基础1座。
2、消防水炮水泵1套
（1）消防炮水泵2台（Q:60L/s,H:100m,N:90kw）。
（2）双电源消防泵控制箱1套。
（3）泵控制箱1套。
3、稳压泵系统1套
（1）消防水炮稳压泵2台（Q:2.0L/s,H:100m,N:5.5kw）。
（2）稳压泵控制箱1套。
4、搭建水泵房1座（约20㎡）
5、主动力电缆（双电源）
（1）配电房至水泵房的地面开挖、埋管及回填 120米
（2）室外电力电缆敷设（WDZBN-YJY-0.6/1KV-4×150+1×70）246米。
（二）消防水炮系统
1、消防水炮联动一体机（集中控制装置） 1套。
包括消防控制主机、64路硬盘录像机、图形显示器、操作台、UPS后备电源及定位跟踪系统软件。
2、自动消防炮灭火装置（ZDMS0.8/20S-RS55-Ex型）22台。
3、消防管网（主管采用DN200、支管DN100、内外壁热浸镀锌钢管，正国标）。
4、按标准配套控制信号线电源线，正国标。
二、消防报警系统 
   包括红外线对射报警系统、手动及声光报警系统、广播系统以及消防主机等。
1、红外线对射烟感探头34组（布设在厂房内6米高度，对射间距不大14米，对射长度不超过100米）。
2、广播系统2组（布设在办公区门口）。
3、手动及声光报警系统13组（分别布设在行政办公区、叉车通道区、主通道区）。
三、消防控制室
1、消防水炮、报警系统主机，放置在3号岗保安室内。
2、消防水炮分控主机，按规范要求分别放置在防火区域。报警系统分机放置在办公行政区。
四、其它要求
1、施工单位须持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
2、施工作业要求：消防主管网施工不得用电焊工艺，需采用栓铆工艺。
3、消防报警设备需采用海湾、利达、北大青鸟、圣赛尔品牌；消防水炮设备需满足3C认证，产品能追溯流向。
4、施工单位须购买本改造项目的安全保险。
5、严格按设计图纸施工，且满足消防规范标准。施工作业安排由施工单位自行与租户协商。
6、施工完成后，由施工单位配合甲方指定的第三方专业单位检测后出具消防设施功能性合格报告。之后，再由甲方会同租户、第三方检测单位一同组织联合验收。
7、施工单位须承担本次改造工程的图纸设计费、造价预算费以及第三方消防功能检测费。由施工单位直接向设计单位、造价预算单位及第三方检测单位支付。
8、整体项目质保期需满足一年以上。
具体详见设计图纸如下：
附件11.设计图（消防水炮系统）
  附件12.设计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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